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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6F
聯絡人：楊立芸
聯絡電話：02-8995-3117
傳真電話：02-8521-1593
電子郵件：nikar555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教字第11200640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I00P009753_1120064068_112D2027502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113年度原住民族教會推動族語發展獎勵計

畫」1份，請轉知所轄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並鼓勵轄內

各原住民族教會踴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」第8條規定及「國家語言整體

發展方案」辦理。

二、旨案獎勵計畫申請方式如下：

(一)所屬教派總會(主教團)申請：

１、各教會(堂)依附件1格式填報申請表，於113年1月15日

前送所屬教派總會彙整。

２、各教派總會依附件2格式彙整轄屬各教會(堂)所送申請

表資料後，於113年1月31日前送本會申請。

(二)所屬教派區會、堂口申請：

１、各教會(堂)依附件3格式填報申請表，於113年1月15日

前送所屬教派區會、堂口彙整。

２、各教派區會、堂口依附件4格式彙整轄屬各教會(堂)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20287976

■■■■■■原行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12/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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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申請表資料後，於113年1月31日前送本會申請。

(三)各教會(堂)個別申請：倘原住民族教會(堂)無隸屬之總

會(主教團)，或以代表人或負責人提出申請者，依附件5

格式填報申請表於113年1月31日前逕送本會申請。

三、旨案相關文件請逕至本會網站（https://www.cip.gov.tw

/zh-tw/index.html）下載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副本：本會教育文化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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